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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为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柯林”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科创板上市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

等相关规定，负责杭州柯林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跟

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

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

行了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

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

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督导协

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杭州柯林签订

《保荐协议》，该协议明确了

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调查

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或不定期回访等方式，了解杭

州柯林的经营情况，对杭州柯

林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法违

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予以披露。 

2024 年度杭州柯林在持续督导

期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

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

情形。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当自发现或应当发

现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违

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

督导措施等。 

2024 年度杭州柯林在持续督导

期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

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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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

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作出

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

导杭州柯林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

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杭州柯林依照相

关规定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督导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行为

规范。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和内部

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对外

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

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导杭州柯林建立健

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制

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并有充

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杭州柯林严格执

行信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

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

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

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当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应当在上市公司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后 5 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

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当及时

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

补充的，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杭州柯林的信息披

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

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上

海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4 年度，杭州柯林及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

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

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应当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2024 年度，杭州柯林及相关当

事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13 

关注社交媒体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和传闻，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司

存在应当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应当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披露

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的，应当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4 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

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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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

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

涉嫌违反《股票上市规则》等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二）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

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

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

（四）上市公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

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

形。 

2024 年度，保荐机构未发现杭

州柯林存在前述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确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

相关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

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人及保荐代

表人应当督促公司核实并披露，同时应当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进行专项现

场核查：（一）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涉嫌资金占用；

（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四）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五）资金

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

事项。 

2024 年度，保荐机构未发现需

要对杭州柯林进行专项现场检

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2024 年度，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杭州柯林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核心竞争力风险 

1、新技术研发及新产品开发的风险 

公司所处智能电网领域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该领域技术综合性强，产品

及技术的研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征。随着智能电网领域中电力物联网各项新

兴技术的深入发展，公司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把握新技术发展动向和趋势，将前

沿技术与公司现有技术、产品有效结合。如果公司不能持续加大技术投入、增

加研发项目储备，则可能无法及时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并可能导致

公司面临核心技术落后、产品升级迭代滞后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风险，从而给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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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与核心技术泄露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将大量增加，如果公司

不能及时引进或者培养符合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或者出现核心技术人员流失

的情况，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未来公司不能排除技术人

员违反职业操守泄密的可能或者核心技术被他人盗用的风险，从而影响公司的

发展。 

（二）经营风险 

1、新客户、新市场开拓的风险 

近年来，公司积极布局新型钙钛矿光伏及储能系统业务，并持续积极开拓

下游市场，在前期进行了广泛的市场调研和内部评估。未来，若公司的市场拓

展策略、营销服务、产品质量、研发能力等无法完全适应下游应用领域需求，

未能在目标领域积累起良好的品牌口碑及丰富的技术储备将可能无法满足新客

户、新产品的产品开发要求，无法及时响应客户产品升级迭代的趋势，则公司

将面临新客户市场开拓的风险，从而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 

2、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随着行业规模的扩张、技术迭代的加快以及下游市场对于高效产品的需求

增加，钙钛矿光伏行业也将吸引了更多的新参与者进入，市场竞争可能逐步加

剧。未来，若公司不能持续保持在产品、技术研发、品牌声誉等方面的核心竞

争力，或不能持续提高研发设计能力、市场开拓水平和生产能力，则公司将可

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进而对业绩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3、业务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的资产及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

数量将相应增加，对公司在业务、财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如果公司管理层不能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而持续提高管理效率，

或未能及时调整、完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则公司可能面临因管理控制不当

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财务风险 

1、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未来，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行业政策变化、材料价格及人工成本上升，



5  

或因为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市场竞争逐步加强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产品的价

格或呈下降趋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毛利率水平。 

2、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2024 年，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18,390.00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

为 33.89%，若不能及时收回，可能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量和经营业绩，进而对公

司业绩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行业风险 

近年来，我国智能电网行业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并取得了长远的发

展。公司业务的发展依赖于国家产业政策、电力行业发展阶段以及电网公司发

展规划，如若上述条件发生不利变化、投资减少，导致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缓慢，

抑或公司产品不符合需求方的后续要求，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

利影响。 

（五）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所处的电力行业是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行业发展与国家的宏观环境

有密切的关系，国家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可能影响行业的发展，而电网投资又

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行业发展态势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对电网投资直接影响行

业的市场规模以及发展趋势，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4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4 年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541,370,287.34 201,828,387.13 16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038,574.37 47,205,993.71 5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386,855.38 41,563,836.82 69.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340,724.72 72,409,647.63 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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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主要会计数据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1,695,374.18 843,286,339.17 5.74 

总资产 1,145,338,277.30 939,603,086.46 21.90 

2024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2023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43 5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43 55.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64 0.38 6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2 5.69 增加 2.7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8.11 5.01 增加 3.1 个百分点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7.99 20.07 减少 12.08 个百分

点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的变动原因如下： 

1、2024年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68.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 54.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 69.35％、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55.81％、稀释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55.8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68.42％，主要系储能

系统业务增长所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 48.24%，主要系

储能系统业务增长及本期收回上期应收款所致。 

2、本期因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

收益》要求，公司按调整后的股数对 2022 年、2023 年的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

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重新计算并列报。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注重技术研究与行业

发展趋势、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公司在专注于电力物联网智能化监测及控制技

术研究的同时，开展了储能及新型光伏相关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并依托自身较

为完善的服务团队，通过售后技术支持和产品维护服务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

及时获取客户关于产品的使用评价及需求变化，不断对产品的技术和性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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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和升级，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1）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电力物联网智能化监测领域，依托多年积累的

技术储备和行业经验，已形成较为成熟和完善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体系，

具备了为用户在输变电及配电等环节提供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及整体解决方案

的能力。公司是行业内少数具备物联网感知层、网络层、平台层、应用层设备

及系统研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将上述各层级硬件软件产品整合成面向

电力监测应用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对整个变电、输电、配电领域状态全

面感知、信息高效处理。 

公司 100MW 钙钛矿生产线已于 2024 年 11 月投产，生产的 1200mm×

650mm 钙钛矿光伏组件产品顺利下线，各项指标达行业先进水平，获德国 TUV

认证并应用于商业项目。该产线为浙江省首条百兆瓦级兼容叠层和柔性（片对

片）组件的智能化钙钛矿生产线，研发和产业推进进度位居国内前列。 

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及成果转化能力，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及子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60 项，其中发明专利 37 项，实用新型专利 88

项，软件著作权 135 项。公司掌握的多项核心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

作为主要单位参与制定 1 项国家标准、7 项行业标准及 4 项团体标准。公司承担

了多个国家级科技项目，其中 2 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1 个项目被列

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1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支

持。除此之外，公司还承担了多个省级重大科技专项项目及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并获得了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第四十八届国际发明展金奖，

中国电力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二等奖，国网浙江省

电力有限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浙江电力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重要奖

项，并通过国际 CMMI 5 级认证，技术优势突出，行业认可度高。 

（2）产品优势 

公司产品具有多元化、系列化、个性化的优势。现阶段公司已形成了针对

全链路、全电压等级电气设备健康状态感知与诊断预警的数十余种产品，具有

应用功能丰富、运行质量稳定、诊断结果精准等优势。公司的主要产品相对于

传统电力监测设备的故障后诊断、线下停电检测、定期检测、监测状态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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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足，能为客户提供故障前预警、带电状态下远程监测、全天候实时监测、

多种算法深度数据分析、多维度同时刻监测等功能，公司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

个性化定制，产品性能可靠稳定，在业内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此外，公司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和建设趋势，拓展了新型储能和钙钛矿

光伏产业，并通过充分发挥智能传感与数字化平台技术的领先优势，持续推动

核心能力向高潜力市场延伸布局，实现智能传感产品矩阵升级和能源数字化解

决方案落地。 

（3）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经过多年经营和积累，公司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其下属公司等重

量级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业务获取方面，公司采用多种方式包括询价、招标、竞争性谈判及其他

途径来拓展市场份额，这表明公司具有灵活的市场策略和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

与此同时，通过与客户的长期合作以及对客户需求的深入了解，公司能够不断

优化其售后服务体系，提升产品的性能、可靠性和稳定性。 

优质客户的持续使用和反馈是公司宝贵的资源，它们不仅帮助公司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功案例，还成为推动公司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的动力。这

种以客户为中心的策略有助于公司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实现可持续

发展。 

（4）售后服务优势 

公司配备了专业的电气、软硬件及通信工程技术服务团队，为用户提供专

业技术支持和运维服务，目前已建成了具有精准服务能力和高效市场反应能力

的专业服务团队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公司售后服务人员常年直接面对终端客户，能够快速、准确地将客户需求

直接反馈到公司研发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效保障了企业与市场的同步升级。公

司售后服务团队在多年贴近客户的过程中，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和把握逐渐深入，

全面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增强了客户粘性。优质的服务及快速响应能力已成为

公司业务扩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5）管理团队与人才优势 

公司形成了多层次的技术人员团队和人才培养体系。公司董事长谢东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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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创始人之一，拥有 20 余年电力行业的工作经验，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和领

先意识，为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测试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此外，

公司深耕于电力物联网智能化监测行业多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经营管理团队，

且现有的管理团队深入了解行业动态，对电力行业发展及市场需求变化具有敏

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机遇把握能力，并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经营

理念，能够保证公司具备高效的决策效率和良好的执行力。 

公司在创立之初就已把“人才”定位成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积极吸

引省内外高尖端技术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 

公司具有多年的电气设备监测行业经验，积累了丰富的成功案例，并拥有

多名从事智能化监测行业研究和应用的专家。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

计拥有研发人员 159 人，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 53.18%，拥有较好的理论功底和

良好的行业背景，涵盖了新型电力系统的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等环节，覆

盖了电气监测、网络通信、数据采集与处理、软件开发等相关领域。同时公司

建立了高效的人才培养机制。除核心技术人员以讲座和研讨的形式与其他员工

进行学术交流外，公司还定期邀请业内专家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进行专题授课。

通过以上各种方式的学习，公司研发人员的专业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综上所述，2024 年，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4 年度，公司研发支出为 4,322.97 万元，较 2023 年度研发支出增长

6.72%；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7.99%，与 2023 年度研发支出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相比，减少 12.08 个百分点主要系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二）研发进展 

公司 2024 年度各项在研项目正常开展，取得了一定的研发成果。公司报告

期内公司新增发明专利 12 项、实用新型授权专利 19 项。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60 项，其中发明专利 37 项，实用新型专

利 88 项，软件著作权 135 项。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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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工商银行半山支行 1202020029800116942 141,581,371.98 活期存款 

2 浙商银行杭州延安路支

行 3310011610120100028158 1,294,759.97 活期存款 

3 工商银行解放路支行 1202020729920588812  已销户 

 合计金额 142,876,131.95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杭州柯林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

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

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杭州柯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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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在本公司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数量

（股） 

合计持股数量

（股） 

合计持股

占比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谢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总经理 49,077,298 10,067,137 59,144,435 53.98% 无 

张艳萍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132,552 - 1,132,552 1.03% 无 

崔福星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 - - - - 

陆俊英 董事 528,524 - 528,524 0.48% 无 

戴国骏 独立董事 - - - - - 

毛卫民 独立董事 - - - - - 

廖兰娟 独立董事 - - - - - 

周康 监事会主席 453,020 - 453,020 0.41% 无 

徐楷 监事 - - - -  

章煜妮 监事 - - - -  

杨寓画 财务总监（离任） 906,042 - 906,042 0.83% 无 

徐学忠 财务总监 - - - - 无 

许炳灿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906,041 - 906,041 0.83% 无 

谢炜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906,041 - 906,041 0.83% 无 

郑宏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906,041 - 906,041 0.83% 无 

汪业 副总经理 906,042 - 906,042 0.83% 无 

聂明军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906,041 - 906,041 0.8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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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翠 副总经理 - - - - - 

吴征 核心技术人员 - - - -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杭州柯林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的公司股权均不存在质押、冻结

及减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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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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